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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性別平等委員會
 

第14屆第1次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5月8日（一）下午2時

 

地點：市政大樓12樓劉銘傳廳
 

主席：蔣萬安主任委員
 

紀錄：洪芳婷
 

出席者：
 

王麗容副主任委員
 

林奕華副主任委員
 

杜思誠委員
 

陳柏偉委員
 

蔡淯鈴委員
 

蔡瓊姿委員
 

嚴祥鸞委員
 

吳姿瑩委員
 

吳碧霜委員
 

陳書芳委員
 

陳景寧委員
 

廖書雯委員
 

韓宜臻委員
 

姚淑文委員
 

高寶華委員
 

陳彥元委員
 

蔡詩萍委員
 

張建智委員
 

洪惠芬委員（覃玉蓉代）
 
張瑋軒委員（郭芙志代）

 
鄧筑媛委員（陳玉珂代）

 

陳永德委員（林峯裕代）
 
湯志民委員（陳素慧代）

 
陳俊安委員（許維倫代）

 

張榮興委員（陳昭甫代）
 
連堂凱委員（沈杏霖代）

 
俞振華委員（周德威代） 

 
 

列席者：本府30個一級機關、2個二級機關（詳後附簽到冊）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報告案1、確認前次會議（第13屆第7次委員會）紀錄。
 

決議：准予備查。
 

 
報告案2、本委員會小組重要議案報告。

 

【社會與教育組】（13-5社教臨一） 
 

案由：臺北市近年推動一系列多元融合政策，請臺北市報告有關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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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2022臺北市城市博覽會、臺灣燈會活動在友善空間，包

含親子友善、性平友善、無障礙友善空間等規劃以及相關宣導。
 

決議：解除列管。
 

 
【健康環境與科技組】（13-7健環提一）

 

案由：為提供跨性別市民友善安全之運動環境，評估規劃本市共融公

共游泳池措施情形。
 

決議：繼續列管。
 

 
報告案3、本府暨各機關（構）111年推動性別平等工作成果報告。（性

平辦）
 

決議：准予通過。委員建議請列入紀錄，並請在分工小組提案討論。
 

 
報告案4、本府112年第1季府級任務編組委員性別比例統計情形。（人

事處）
 

決議：1、請體育局主管之「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組織委員會」及

「中華民國112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籌備會」依本會第13

屆第6次大會所擬定之因應策略持續辦理，不予列管。
 

2、請法務局下次報告「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

遴選結果。
 

 
報告案5、本府列管之性別統計指標辦理情形報告。（主計處）

 

決議：准予通過。
 

 
報告案6、本府參與2023年第67屆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

織婦女地位委員會平行論壇之相關成果。（性平辦）
 

決議：本案通過，性平辦與委員建議請至分工小組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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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臨時動議：社會局宣導性騷三法以及蹤騷擾防制法，甚至與數

位性影像有關之兒少性剝削防制條例、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被害人保

護法及刑法已完成修訂，請各相關機關及早準備，未來始能完整落實。 
  

肆、散會：下午4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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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性別平等委員會
 

第14屆第1次委員會議 發言摘述 

 
報告案3、本府暨各機關（構）111年推動性別平等工作成果報告。（性

平辦）
 

郭芙志代理委

員 

1、 2個問題針對會議資料第13頁兵役局辦理「針對疑似性別認同不

一致役男參加徵兵檢查流程處理」，「疑似性別認同不一致」字

眼是否能修正為「性別認同多元」，以真正體現友善跨性別或雙

性人？ 

2、 市府各式活動或流程改善，如何確保用字遣詞不讓多元性別民

眾感到自己被忽視或者是有問題的族群？ 

朱湘玲科長

（兵役局） 

謝謝委員的建議。性別認同不一致是依據役男體位區分標準的一個

與性別認同有關的體檢項次來做報告題目，性別認同不一致一般指

生理性別男性但心理認同偏向女性。委員的建議未來我們會再和專

科醫師進行討論。 

鄭維鈞執行秘

書（性平辦） 

有關用字遣詞市府是否有檢核機制，各個機關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會討論每年活動名稱內容或是新聞稿，本辦公室也製作性別平等概

念檢核表供機關同仁參用。兵役局例子主要是連動中央規定，若委

員有發現其他問題，都可提出討論並請機關修正。 

王麗容副主任

委員 

非常敬佩這份報告的成果，以下提醒大家113年行政院性平考核直

轄市的考評要點。首先要有跨局處計畫，很高興看到臺北市有2030

邁向永續發展的性別平等政策，建議鎖定SDG 248個中的51個與性

別平等相關的指標，整理各機關執行成果及未來精進方向。行政院

考核講求細節，請依據清楚概念統整各機關成果資料，以性別平等

概念而非機關為優先。第三，未來實施計畫要扣合融入市長的性平

政策理念，我知道勞動局職場性別平等認證計畫已將友善家庭納入

指標，期待未來其他機關也加入與市長性平政見相關的成果。 

吳碧霜委員 公訓處辦理很多開啟性別平等想像的課程，參與人員多為市府同

仁，或開放給一般民眾，是否能彙整上課過程中的意見提供給各機

關參考，讓我們對城市性別平等的想像有更多可能性。 

蔡瓊姿委員 1、 臺北市有很多做得蠻不錯的親子館，但在高齡化部分，英國提

倡Never too old to play老人也需要有遊樂空間，但設計上須更加

安全，德國亦發現老人也喜歡玩翹翹板與盪鞦韆，建議臺北市

多提供老人可遊憩的室內場館空間。 

2、 臺灣有5%身障人口，但因戶外設施友善性不足，進行戶外休閒

活動充滿障礙，建議未來中長程計畫將此族群（包含LGBT身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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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需求納入。 

廖書雯委員 

 

臺北市的婦女所佔比率較高，且高齡趨勢嚴重，建議重視高齡婦女

的經濟安全，將金融議題納入跨機關重要的一環，可根據其需求做

各種分析，並進行強化，避免婦女在高齡過程最後落入貧窮。 

覃玉蓉代理委

員 

 

1、 市長上任提出很多減輕女性照顧負擔的政策，對女性持續就業

非常重要，其中請問臺北市針對0至2歲公共托育規劃是什麼？ 

2、 婦女新知基金會接受民眾來電諮詢，包括職場性別歧視問題，

曾有民眾反映是市府勞動局同仁請他打電話到我們單位，因此

想確認勞動局有無提供民眾性別工作平等法諮詢服務，如果沒

有，未來有設置計畫嗎？ 

嚴祥鸞委員 1、 不利處境女性是跨機關都有在著墨的重點，從疫情爆發以來，

可看見有幼兒的女性被迫離開職場回到家庭，台灣遠距辦公概

念不那麼充足，包括政府部門的執行比率是非常低，因此在友

善職場中家庭與工作平衡面向，遠距辦公會是重要議題。 

2、 公訓處今年把重要議題和CEDAW國家報告做連結，開設一門不

利處境女性情形與政策措施課程，同仁在上課就開始將業務和

性別做結合。 

3、 職場懷孕歧視還是很嚴重，市府針對懷孕同仁可每周1至2天申

請居家辦公的政策，是否廣為宣傳並被善用，使用人數多少？ 

4、 臺北市國中有無經費提供衛生紙？我們推動衛生棉卻沒有衛生

紙的話，很弔詭。 

陳書芳委員 我持續關注臺北市發放生理用品政策，蔣市長也將發放的年紀延升

至國小高年級，但過去執行成效似乎不如預期地好，以至於預算及

規劃成效都下修，過去成效不佳的原因是什麼？是否真正照顧到弱

勢家庭的小孩？希望未來可以看到更具體的報告和規劃。 

陳柏偉委員 報告提及6大政策重點之一是關注男性處境及需求，僅看到社會局

進行一項男性育兒觀念大調查，我相信社會局還有其他服務是針對

男性需求的，請問未來會有更多報告出來或是相關政策規劃嗎？ 

陳景寧委員 1、 首先謝謝市長將「照顧不離職」視為重要議題，不過重點似乎

多著重年輕照顧者一代，我想談的是老年照顧議題，女性因平

均餘命比男性高，老年女性因照顧責任面臨非常大挑戰，包括

女性貧窮化問題，且臺北市特別嚴重。 

2、 友善照顧職場有托兒也有托老，但做到托老的企業非常少，臺

北市企業非常多，建議配合中央經管會推動ESG計畫要求企業

提出ESG報告，將前述議題納入推動重點。 

3、 台灣有4成照顧者是男性，照顧老人中大部分是中高齡男性，由

於沒有照顧技巧，發生照顧悲劇比例是高的，尤其是當要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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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是母親，因此如何協助正在面臨社會新的變遷以及生長背

景不具備照顧技巧條件的這群男性將更重要。 

4、 報告中提及促進中高齡就業，如果中高齡就業並沒有解決照顧

責任的解放，要推動是相對困難的。需要找到不同議題之間的

交織，找出橫向連結，才能推出有效的策略。 

蔣萬安主任委

員 

謝謝委員們的建議，先請各個機關做回應。 

張建智委員

（人事處） 

1、 有關本府懷孕員工遠距辦公政策，從去年1月即開始實施，懷孕

未滿28周1星期可有2天居家辦公、28-36周可有3天、超過36周以

上可有4天，員工的反應都不錯。 

2、 市府有提供2歲以上托育120個員額，今年度改裝，在府級支持

之下，2歲以下托育由原先12名擴充至32名。 

陳素慧代理委

員（教育局） 

教育局有提供國小、國中、高中及高職學校，每年每個班級7,200元

班級維護費，可採買垃圾袋、消毒藥水、衛生用品、衛生紙及教室

布置等，有可能學校用罄或其他原因，委員可私下告訴我們哪間學

校，再去做瞭解。 

高寶華委員

（勞動局） 

1、 如果民眾透過撥打1999詢問就業服務或性平相關問題，我們有6

人的性平專線，1999會轉進來，委員提出的狀況我們會再討論

如何不須再將民眾轉介至其他單位或基金會。 

2、 有關職場是否提供托老服務，本市職場性別平等認證有一個企

業是否提供侍親假的衡量指標，如果有，在我們認證的企業中

算是非常卓越及前衛，我們會頒發獎項給予肯定。 

3、 今年認證的主軸是「父職增能」，希望打破原先認為某些事只有

媽媽才能做的觀念，包括煮飯做菜、照顧孩子，大家都可一起

來做。感謝副主任委員多年參與認證指標制訂與修正，指標一

直在滾動修正，以配合世界的潮流趨勢。 

姚淑文委員

（社會局） 

1、 SDG部分，我們會再做指標的交叉檢測。目前考核指標已公

布，我們會提前整理報告。 

2、 委員提出相對應的報告希望能瞭解，建議委員可在各分工小組

提出需求，可獲得更多元相關的資料。 

3、 有關公共托育，目前0-2歲送托率大約31%，托育供給率34%。

目前公共托育達到76%，未來努力朝向80%公共托育率來增加。 

4、 懷孕歧視應該勞動局在就業歧視這塊沒有問題，生理用品執行

報告也麻煩教育局共同努力。 

5、 有關男性服務部份，現在城男舊事心驛站有提供男性心理支持

方案，但男性在運用公共服務上目前確實動機相對薄弱一些，

未來我們會再積極瞭解男性在照顧上的議題並加強宣導。 

6、 企業ESG部份，有關企業社會責任和政府治理，有些議題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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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跟勞動局一起努力。 

7、 男性照顧還有非常多議題需要我們努力，最主要還是回到照顧

需求、品質與壓力，近年來在高照顧負荷方案中是全面，因為

性別產生需求或壓力的落差，我們也會逐年反映在實際上方案

的設計。 

8、 老年女性經濟安全方面，我們會再對中低收入戶、獨老以及長

照中的女性比例多一點瞭解；女性遭遇詐騙或數位性別暴力，

會反映在實際案例服務；未來會強化社工提供協助過程應具備

敏感度，也將案例提供警察局以提升協助婦女的敏感度。 

9、 有關友善職場中遠距辦公議題，未來性平辦會再多做瞭解。 

鄭維鈞執行秘

書（性平辦） 

委員意見剛剛部份機關已先做初步回應，許多問題牽涉細節，建議

委員們將意見做成提案，在一個月後的分工小組做討論。 

高寶華委員

（勞動局） 

補充說明，有關居家辦公，今年2月24日我們也提出居家辦公行動

準則，準則中有7項重點，主要提醒雇主實施居家辦公勿違反勞基

法規定，規定雖非直接保障性別平等，但若公司實施居家辦公，都

是一體適用，也屬於間接保障各不同性別的職場權益。 

陳彥元委員

（衛生局） 

1、 謝謝委員剛提出長照政策性別差異的討論。衛生局所轄的住宿

型長照機構，床位的布建並無限制某個性別無法入住機構，不

過機構會規定女性住民入住於相同的空間。委員提出的意見我

們也會再回去做討論。 

2、 有關男性中高齡照顧者碰到在照顧上力有未逮情形，可透過

1966專線反映長照需求，我們會提供喘息服務，不過臺北市有

長照需求者中，約有25-30%未向外尋求協助，這群體是更亟需

未來努力觸及的部分，我們也會參考委員的意見。 

蔣萬安主任委

員 

謝謝各機關的回應和委員們的建議。這案准予通過，委員所提的建

議都會列入紀錄，接下來請在分工小組提案進入實質討論。 

 
報告案5、本府列管之性別統計指標辦理情形報告。（主計處）

 
王麗容副主任

委員 

1、 請教人事處序號2-39「市府員工請產假、陪產假和育嬰留職停

薪請假日數」指標，無法看出男女之間落差的資訊，尤其是育

嬰留職停薪，請補充。資料數據每年一樣，請確認正確性。 

2、 勞動局序號2-41「15至64歲已婚女性因生育子女而離職、變更

職務者人數」指標，完全沒有資料。這與勞動權益有關，不僅

是二度就業協助對象，也是發展照顧政策非常重要的參考指

標。備註雖是來自中央的資料，臺北市是否有自己的資料？ 

3、 主計處序號2-47「銀行各項放款貸款件數占總件數比率按性別

分」指標，請問各項目男女占比加起來為何不是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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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會局序號2-51至2-53指標沒有性別資料，提供資料要再仔細。 

5、 統計資料整理出來後是否有請各機關針對性別落差做相關政策

方案推動？統計資料進行性別分析並做成性別政策才有意義。 

杜思誠委員                 有些指標性別欄位有「其他」選項，有些沒有，請問是如何選擇

的？舉例，序號2-63「依性別工作平等法(含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

被申訴人按年齡性別分」指標為何沒有和序號2-62申訴人指標一樣

在性別欄位有「其他」選項？ 

嚴祥鸞委員 許多統計指標只有百分比，沒有總數n，無法判斷實際狀況為何，

須搭配總數會較有意義。 

蔣萬安主任委

員 

請主計處先回應委員。 

朱怡寧副處長

（主計處） 

1、 本府性別統計指標是根據本府強化性別統計推動計畫，請各機

關提報由府級列管的統計資料，主計處負責彙整。 

2、 序號2-39指標資料是由人事處提供，呈現資料主要依據「公務

人員請假規則」與「性別工作平等法」市府員工請各項假別之

日數統計。 

3、 序號2-47指標資料是全國的資料呈現，各項目百分比加總為

100%，例如房貸比率占所有項目多少比率，男女分開呈現。 

4、 第58頁資料是由勞動局提供。目前主計處審核各機關提報性別

統計資料時，皆鼓勵各機關為實務上需要，可行的話，可增加

「其他」欄位呈現多元性別。 

蔣萬安主任委

員 

請人事處說明為什麼資料每年都一樣。 

張建智委員

（人事處） 

我們回去再確認是否我們與主計處的定義不同，下次報告。  

高寶華委員

（勞動局） 

序號2-41資料是來自主計總處，他們2018年後沒有再調查。臺北市

如果自己做調查，準確性相當低，因為沒有強制性，且全臺北市有

20萬家企業、100多萬勞工，要做將是龐大工程，全國各縣市都沒

有自行調查，但沒有這項資料，未來推動政策也難以非常準確，我

們再回去研議要如何處理。 

吳姿瑩委員 我好奇性別統計指標是根據主計處說明的計畫規範所產出，該規範

要引領臺北市產出什麼樣的統計資訊？前提如果不清楚，統計資料

來源非常多元，會失去施政依據的參考性。建議要引領臺北市的

話，臺北市自己的數據才較有參考價值。 

姚淑文委員

（社會局） 

1、 序號2-51「婦女福利服務中心機構數」指標涉及早期對婦女福利

服務中心的定義，像城男舊事心驛站的男性服務機構中心就未

被納入。 

2、 序號2-52、2-53與特殊境遇家庭扶助補助相關指標，因補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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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眾多不像請領者容易統計到性別，因此資料以總人次和總

金額呈現，這也回應姿瑩委員的意見，可能每個性別統計指標

的操作型定義及運用須在備註欄加以說明為佳。 

張建智委員

（人事處） 

補充說明，育嬰留停人數歷年有增減，110年男性比率是17.4%、

111年提升至22.3%，詳細數字將再與主計處討論如何呈現較完整。 

蔣萬安主任委

員 

謝謝委員們的建議，請各機關回去整理業務相關的問題，未來跟主

計處再完整呈現上面的數據。 

有關杜委員的問題，資料備註欄說明因為被申訴人（公司負責人）

多委託專人接受訪談，但受委託人多不清楚公司負責人年齡，且被

申訴人或受委託人亦非行為人，無法呈現有效的性別比較意義。 

杜思誠委員 謝謝市長。主計處剛也說明會鼓勵機關提報資料多增加「其他」選

項，我主要希望提醒，如果沒有這個選項，就無法讓多元性別的資

料被呈現出來，提供這樣多元思考給大家。 

蔣萬安主任委

員 

謝謝大家，這案就准予通過。 

 


